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３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

１

、数据统计范围：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为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个别财务报表数据，非合并报表数据。

２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主要财务数据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境内证券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营业收入

１１

，

５４４．０６ １３２

，

８６８．５６ １３０．３７ １

，

９４０．４５

净利润

２

，

９５７．２６ ５３

，

８８８．６１ －７１７．１６ －３

，

１７９．９７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资产

１

，

１８２

，

７２７．６４ １

，

１３６

，

０５５．８２ １１

，

５２５．９６ ２０

，

００５．９３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７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完成股份锁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东追加承诺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榨菜”或“公司”）收到股东东兆长

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兆长泰”）和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一建”）的承

诺函。

东兆长泰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０６０．８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３．２９１３％

，北京一建持有公

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１５９．２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７．４７８７％

，两公司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２２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０．７７％

。

东兆长泰和北京一建承诺在未来一年内（具体时间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止）自愿锁定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委托他人管理，也不会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安排将所持公司股份所对应的表

决权授予他人行使，亦不会要求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该部分股份；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则减持股

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归公司所有。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发布

了《关于股东追加股份锁定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

二、办理股份性质变更手续情况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追加承诺业务管理指引》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受东兆长泰和北京一建

的委托，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所涉及股份办理限售登记

及变更股份性质的手续。

完成以上追加股份锁定及股份性质变更登记手续后，东兆长泰持有公司

２

，

０６０．８０

万股，北京一建持有

公司

１

，

１５９．２０

万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３．２９１３％

、

７．４７８７％

）普通股股票，锁定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完成上述股份锁定登记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锁定登记前 股份锁定登记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 限售流通股 （或非流通

股）

７３

，

１２５

，

５４９ ４７．１８ １０５

，

３２５

，

５４９ ６７．９５

０５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１８５

，

７５７ ０．１２ １８５

，

７５７ ０．１２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 － 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７７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６

，

２３９

，

７９２ ４．０３ ６

，

２３９

，

７９２ ４．０３

０６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０３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０３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８１

，

８７４

，

４５１ ５２．８２ ４９

，

６７４

，

４５１ ３２．０５

三、总股本

１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8

2012

年

8

月

7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759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2012- 24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

知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应参加表决董事

13

名，实际表决董事

13

名，参加会议的

董事符合法定人数，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案》。

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五条。

原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公司每一会计年度如实现盈利， 董事会应向股东大会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 如实现盈利但未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 则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

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修改为：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基本原则

1

、实行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2

、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

3

、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坚持现金分红为主；

4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分配形式

公司利润分配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和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年度实现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值，在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原则上

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总额的

30%

。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

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三）决策程序

1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经独立董事表决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并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

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公司将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3

、公司当年盈利但未作出现金分红预案的，董事会将详细说明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未用于分

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就此发表专项意见。

（四）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随意改变。 如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颁

布新的规定或公司外部环境、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在经过详细论证，并充

分听取和考虑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的基础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详见巨潮网

www.cninfo.com.

cn

）

以上两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编号：

2012- 25

）。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759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2012-25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9

：

30

时，会期半天。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6

、会议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20

日

7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2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3

：

00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3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8

、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本部

2

楼多功能会议室（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

65-71

号汇丰企业总部

8

号楼）

二、会议内容

1

、审议《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案》；

2

、审议《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个人股东非本人出席会议的，其委托的代理人须持授

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

、法人股东出席人须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最近一年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

人证明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非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其委托的代理人须持加盖单位公章

的最近一年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

8

月

22

日（星期三）

上午：

9

：

30-12

：

00

下午：

14

：

00-17

：

00

（三）登记地点：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

65-71

号汇丰企业总部

8

号楼

B

座

5

楼证券部

（四）联系电话及传真：

027-82832006

四、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六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出席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2-31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6

日上午

10:00

在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林洋路

666

号公司会议

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6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1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586853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74.3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58,000,1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4.14%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685,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0%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副董

事长沈凯平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中介机构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

案》；

（

1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目的；

同意

258423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7800

股，占

0.09%

；弃权

34260

股，占

0.01%

。

（

2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同意

258425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7800

股，占

0.09%

；弃权

31760

股，占

0.01%

。

（

3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涉及标的股票数量及标的股票来源；

同意

258423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7800

股，占

0.09%

；弃权

34260

股，占

0.01%

。

（

4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

除陆永健先生外

)

；

同意

258423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7800

股，占

0.09%

；弃权

34260

股，占

0.01%

。

（

5

）激励对象陆永健先生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28023240

股，占出席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表决权

99.07%

；反对

238400

股，占

0.84%

；弃

权

23660

股，占

0.09%

，关联股东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和南通华强投资有限公司回避了本项议案表决。

（

6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同意

258423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7800

股，占

0.09%

；弃权

34260

股，占

0.01%

。

（

7

）限制性股票的行权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同意

258414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38400

股，占

0.09%

；弃权

32160

股，

占

0.01%

。

（

8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同意

258423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7800

股，占

0.09%

；弃权

34260

股，占

0.01%

。

（

9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同意

258423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7800

股，占

0.09%

；弃权

34260

股，

占

0.01%

。

（

10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同意

2584147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7800

股，占

0.09%

；弃权

42760

股，占

0.01%

。

（

11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同意

258423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7800

股，占

0.09%

；弃权

34260

股，占

0.01%

。

（

12

）会计处理与业绩影响；

同意

258423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7800

股，占

0.09%

；弃权

34260

股，占

0.01%

。

（

13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同意

258423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反对

227800

股，占

0.09%

；弃权

34260

股，

占

0.01%

。

(

二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

议案》；

同意

2581460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9%

；反对

149800

股，占

0.06%

；弃权

389440

股，

占

0.15 %

。

(

三

)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同意

2581460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9%

；反对

160400

股，占

0.06%

；弃权

378840

股，占

0.15%

。

(

四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258125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8%

；反对

149800

股，占

0.06%

；弃权

409960

股，

占

0.16%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 （上海） 事务所王卫东律师和叶彦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

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关于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全文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2-030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已于每月月初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进展

情况的公告。

目前， 公司正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8

年

5

月

15

日下发的问询函的要求积极推进恢复上市工作。根

据问询函的要求， 公司需要提供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批复涉及的股份完成登记过户到青岛亚星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星实业

"

）名下的证明文件，即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延中

"

）、上海

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文慧

"

）和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港银

"

）分别按

10

：

6.5

的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合计赠送股份

29,063,249

股的过户证明。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9,237,850

股、

11,513,248

股、

650

万股

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公司仍在积极跟踪方正延中办理其余

1,812,150

股按每股

9.92

元（深大通停牌前

20

日的均价）合计

17,976,528

元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的相关事宜。

本公司将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2-031

关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08

年

12

月

3

日，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延中

"

）、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文慧

"

）、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港银

"

）分别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星实业

"

）签订了股份赠与协议。协议约定：方正延中、上海文慧和上海港银分别按

10

：

6.5

的比例向亚星实

业赠送股份，合计赠送股份

29,063,249

股。实施时间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亚星实业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且亚星实业将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

83%

的股权和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以下简称

"

赠与资产

"

）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办理股份赠与过户登记的全部合规材料。

2009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

2009

〕

338

号批复，核准豁免亚星实业因本公司实施股

权分置改革而增持本公司

29,063,249

股，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总股本的

40.59%

的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

义务。此前，本公司股东大会已经表决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且亚星实业已将赠与资产过户至本

公司名下。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9,237,850

股、

11,513,248

股、

650

万股

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方正延中仍在办理其余

1,812,150

股按每股

9.92

元（深大通停牌前

20

日的均价）合计

17,976,528

元

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2-076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了《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2

、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6

日下午

15:00

时

3

、 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738

号公司会议室

4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

5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 主持人：倪开禄先生

7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为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35

名，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24,690,9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0.3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7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424,111,0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0.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28

名，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79,9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07%

。

2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4,603,3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9.98%

；反对

75,838

股；

弃权

11,80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4,545,9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9.97%

；反对

95,838

股；

弃权

49,16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天龙光电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以及互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4,543,2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9.97%

；反对

104,318

股；

弃权

43,40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500MW

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线及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4,594,8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9.98%

；反对

96,118

股；

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朱栋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4,545,9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9.97%

；反对

101,598

股；

弃权

43,40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对子公司

Chaori Sky Solar Energy S.a.r.l.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4,545,9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9.97%

；反对

101,598

股；

弃权

43,40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香港超日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4,615,1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9.98%

；反对

75,838

股；

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高慧律师、李珍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和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12-43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6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采取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

10

人，代表股份

104,474,638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5.87%

。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主持会议，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4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表示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2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04,474,638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刊登在

2012

年

7

月

20

日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表决结果：同意

104,474,638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乐瑞、答邦彪律师现场见证。律师事务所暨律师认为：永安药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永安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536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6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6

日上午

9

时

2

、会议地点：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耀志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代表股份

5492.6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600

万股

的

57.21%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有：孙耀志、孙耀忠、孙锋、李明黎、张明华、梁中华、付于武、田土城，独立董

事申明龙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监事摆向荣、董彬、陈玉印、公司高管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并通过了审议《关于制定

<

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492.6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

审议并通过了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492.6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3.

审议并通过了审议《关于向广东发展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492.6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金高峰律师、徐晓秋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955

证券简称：

ST

欣龙 公告编号：

2012-026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了《欣龙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4

）。因工作人员在核查相关

资料信息时出现遗漏，致使上述公告附件中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荣珍女士的简历在披露时出现差错。现

特作更正如下：

原文：李荣珍，女，

1966

年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民盟盟员。

1987

年

7

月至

1988

年

8

月在西南政法

学院任教；

1988

年

9

月至

1993

年

3

月任海南大学法学院助教，

1993

年

4

月至

1999

年

9

月任海南大学法学院讲

师，

1999

年

10

月至

2006

年

8

月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06

年

9

月至今任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李荣珍女

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处罚。

更正为

:

李荣珍，女，

1966

年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民盟盟员。

1987

年

7

月至

1988

年

8

月在西南政法

学院任教；

1988

年

9

月至

1993

年

3

月任海南大学法学院助教，

1993

年

4

月至

1999

年

9

月任海南大学法学院讲

师，

1999

年

10

月至

2006

年

8

月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06

年

9

月至今任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曾于

2002

年

5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李荣珍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

2008

年

6

月受深圳证券交易所通

报批评一次外，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处罚。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2012-040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6

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河北沧州东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塑集团

"

）通知：

2012

年

8

月

2

日，东塑集团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质押给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

(

以下简称

"

河北银行

沧州分行

")

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朝阳支行的

10,000,000

股和

20,000,000

股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解除质押的股份占东塑集团持有的沧州明珠股份

总数的

23.49%

。

2012

年

8

月

1

日和

2012

年

8

月

2

日， 东塑集团将其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000,000

股和

22,000,000

股，分别质押给河北银行沧州分行和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迎宾支行，分别为东塑集团

3,000

万元和

8,000

万

元人民币借款提供出质。借款期限为

1

年，质押期限分别从

2012

年

8

月

1

日和

2012

年

8

月

2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冻

为止。 该宗质押分别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和

2012

年

8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东塑集团持有沧州明珠股份总数

127,693,569

股，其中已质押股份为

107,200,000

股，占东

塑集团持有的沧州明珠股份总数的

83.95%

，占沧州明珠股份总数的

31.52%

。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7

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变更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

］

38

号

公告，以下简称

"

《指导意见》

"

）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以下简称

"

《参考方法》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发布了《长

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

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资产净值影响超过

0.25%

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

值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估值确定。

2012

年

8

月

6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博瑞传播（股票代码：

600880

）因重大事项停牌，本公司

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以及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2

年

8

月

6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上述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8

月

7

日

证券代码：

600586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2-017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与美国

PPG

工业公司

签订技术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晶智慧太阳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晶智慧

"

）

日前与美国

PPG

工业公司（以下简称

"PPG

公司

"

）签订技术转让协议，金晶智慧为技术受让方，受让

PPG

公

司

"

普通及可钢化三银镀膜玻璃技术

"

。

根据该协议，金晶智慧需向

PPG

公司支付一定金额的技术转让费用以及在利用该项技术进行商业生

产且产生销售收入后将按照一定比率支付销售提成予

PPG

公司。

PPG

公司该项技术为国际领先，成熟度高，金晶智慧受让该技术后，将从技术上为未来的镀膜玻璃产

品品质提供保障，利于该公司市场的拓展、推广。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6

日


